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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2008年10月21日下发

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国

资发分配[2008]171号），对进一步规范境内、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

实施股权激励有关问题做了规定。包括需严格股权激励的实施条

件，加快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；完善股权激励业绩考核体系，科

学设置业绩指标和水平；合理控制股权激励收益水平，实行股权激

励收益与业绩指标增长挂钩浮动；进一步强化股权激励计划的管

理，科学规范实施股权激励等。对本通知印发之前已经实施股权激

励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，其国有控股股东应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督促

和要求上市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修订完善并报国资委备案，经

股东大会（或董事会）审议通过后实施。

国家税务总局2008年11月19日下发关于办理印有企业名称发

票变更缴销手续问题的批复（国税函[2008]929号），规定办理流程

为：企业在办理变更税务登记的同时，办理发票变更手续，并重新

办理印有企业名称发票的行政审批手续；主管税务机关向企业下达

限期缴销旧版发票的通知，在缴销限期未满之前旧版发票可继续使

用，具体缴销限期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企业用票情况确定；完成

印有企业名称发票的行政审批手续后，办理企业印制新版发票和变

更发票领购簿手续；办理企业领购新版发票事宜，并按期缴销旧版

发票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2008年11月21日下发关于保险业务监

管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发改价格[2008]3136号），决定降

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保险公司收取的保险业务监管费收

费标准、对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收取的保险业务监管费收费标

准和对外国保险机构代表处收取保险业务监管费标准，并规定其对

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的受托管理业务，按营业收入的0.5% 收取保

险业务监管费，但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本通知自200 8年1月1日起执

行，有效期3年。《 国家计委、财政部关于保险业务监管费收费标准

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 [2005] 2581号）同时废止。

证监会2008年11月24日下发关于修改《关于基金管理公司提取

风险准备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决定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

告[2008]46号），将《 关于基金管理公司提取风险准备金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证监基金字[2006]154号）第一条修改为：基金管理公司

应当每月从基金管理费收入中计提风险准备金，计提比例不低于基

金管理费收入的10% 。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基金资产净值的1% 时

可以不再提取。风险准备金使用后余额低于基金资产净值1% 的，基

金管理公司应当继续提取，直至达到基金资产净值的1% 。

海关总署2008年12月1日发布2008年第87号公告（海关总署公

告2008年第87号），对其与商务部发布的2008年第97号公告（以下

简称97号公告）中海关执行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，包括关

于暂停《 商务部 海关总署2007年第44号公告》部分限制类目录商

品的监管事宜、关于信息化系统调整前的业务办理事宜、关于业务变

更的问题、关于电子账册企业台账监管问题等。本公告自2008年12

月1日起执行。

中国银监会2008年12月4日下发关于印发《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

合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指引）的通知（银监发[2008]83号）。指引共四

章三十三条，分别为总则、银信理财合作、银信其他合作、风险管理

与控制。对本指引的适用范围、银信理财合作、银信其他合作应遵

守的规定、风险管理与控制应注意的事项等做出了明确规定。

中国银监会2008年12月6日下发关于印发《商业银行并购贷款

风险管理指引》（以下简称指引）的通知（银监发[2008]84号），对

商业银行法人机构开展并购贷款业务需符合的条件作了具体规

定。指引分为四章三十九条，分别为总则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理和附

则，对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作了全面规定。本指引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。

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年12月11日发布《保险公司财务

负责人任职资格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规定）（ 保监会令2008年第

4号 ）。规定共五章三十一条，分别为总则、任职资格管理、财务负

责人职责、监督管理和附则，对保险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管理

工作作出了全面具体的规定。本规定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2008年12月23日下发关于完善企业货物贸易项

下外债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（汇发[2008]73号）.将一般企业出

口货款预收汇比例由原来的10% 调整为25% ；一般企业进口货款延

期付汇比例由原来的10% 调整为25% ，其中船舶、大型成套设备等

企业货款预收汇比例和延期付汇比例可在此基础上按现行规定调

整。并规定企业在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中办理提款登记的等值

30 000美元（含）以下的预收货款，不纳入货款预收汇比例限制。企业

在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中办理提款登记的等值30 000美元（含）以

下的延期付款，不纳入货款延期付汇比例限制。本通知适用于保税

监管区域内企业，自发文之日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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